




      四 川 蓝 城 南 桃 小 镇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 公 司 ” ） 成 立 于2020年09月30日 ，

由嵊州蓝城盛越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南充顺发文化旅游有限 公 司 、 华 汇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三方联合成立的项目公司，其中：嵊州蓝城盛越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占股61%，南充顺

发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占股20%、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占股19%。

公司简介

公司注册信息

法定代表人 王震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纳税人资质 一般纳税人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参保人数 40人

注册地址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果城路3号

经营范围
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农业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水果蔬菜种植、谷物种植和销售。



  股东信息

● 嵊 州 蓝 城 盛 越 文 化 旅 游 有 限 公 司 是 蓝 城 房 产 建 设 管 理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简 称 蓝 城 集 团 ）

控股的浙江蓝城蓝越建设管理 有 限 公 司 的 子 公 司 ， 蓝 城 集 团 成 立 于 2 0 1 0 年 9 月 ， 是 宋

卫平先生带领绿城核心团队和资源组建而成。

● 南 充 顺 发 文 化 旅 游 有 限 公 司 是 南 充 市 顺 发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的 全 资 控 股 公 司 ， 南 充 市

顺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顺 投 集 团 ， 成 立 于 2 0 1 6 年 5 月 ， 是 南 充 市 顺 庆 区 人 民 政 府

批准组建的大型国有企业,注册资本金5.55亿元。

● 华汇建设集团创立于1977年，是一家以工程设计咨询为核心业务，主要从事工程建设

一 体 化 经 营 、 相 关 多 元 化 投 资 的 平 台 企 业 ， 现 为 中 国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民 营 设 计 企 业 分 会

会长单位。

公司简介







蓝城南充桃李春风是南充市及顺庆区重点项目，位于顺庆区新复乡元池坝村，处于南充

西溪滨河路生态走廊核心地段，距白土坝核心商圈约8分钟车程。西河生态走廊，将串联

南充核心城区和七坪寨景区的协同发展，是未来南充高端住区、休闲度假区的重点方向，

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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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充市和顺庆区重点项目，当地政府对本项目给予高度的重视和空前的扶持。

产业是蓝城小镇的重要内容，作为南充乡村振兴项目示范代 表 ， 政 府 专 门 为 本 项 目 提 供

了1.28亿元的产业扶持资金，以鼓励和保障小镇农业产业、康养产业的顺利推进。同时，

为配合提升项目交通达到体验感和项目价值，政府对该板块投资了10亿余元资金，以改

善 板 块 内 的 道 路 交 通 、 景 观 环 境 和 产 业 配 套 ， 尤 其 是 双 向 六 车 道 “桃 李 大 道 ”快 速 路 即 将

通车，将大大坚定客户对项目的信心，为项目后续房源去化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政府扶持



政府将本项目定位为板块发展的桥头堡，通过以点带面，带 动 整 个 板 块 的 繁 荣 与 发 展 。

沿河景观快速路“桃李大道”已全线贯通即将正式投入使用 ， 同 时 ， 区 域 内 另 有 政 府 运

营的重大文旅项目“桃李花谷”项目已于2022年成功摘地，并已开工建设，“川北凉粉

产业园”等明星项目已提上日程。

在不远的将来，以蓝城桃李春风为主导、桃李花谷等项目为 补 充 ， 以 七 坪 寨 、 蓝 城 桃 李

农业观光示范区以及西河沿河景观带为旅游依托，该板块必 将 成 为 南 充 人 民 美 好 生 活 的

后花园，是川东北地区集休闲旅游、康养度假的高端活力区域。

板块未来规划



七坪寨

实景图



桃李花谷

效果图



旅游快速路-桃李大道

实景图









   桃李春风项目总投资25亿元，项目占地面积约

3600亩，其中：建设用地600亩（A、B地块各300

亩），农业用地3000亩（农业示范区300亩）。

已获取A地块300亩，其中住宅240亩，商业60亩。

u 住宅容积率1.02（实际0.49），建筑面积9.04万

㎡，70年产权，1-2层中式合院506套，全国稀

缺产品。

u 商业容积率0.31，建筑面积1.45万㎡，商业别墅

39套，高端颐养67套，颐乐学院约2500㎡。 A地块

B地块

农业
示范区

项目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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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住宅核心指标 单位 数值

1 总用地面积 ㎡ 159915

2 规划建筑面积 ㎡ 88177.35

3 规划计容面积 ㎡ 162906.03

4 地上计容面积 ㎡ 145271.55

5 其中：住宅计容面积 ㎡ 144738.42

6 容积率 1.02

序号 商业核心指标 单位 数值

1 总用地面积 ㎡ 38964

2 规划建筑面积 ㎡ 14550.43

3 规划计容面积 ㎡ 12504.23

4 其中：颐乐学院 ㎡ 2095.4

5 其中：康养公寓 ㎡ 5570.65

6 其中：度假山居 ㎡ 4540.48

7 容积率 0.31

A地块总图及核心经济指标

















































































































2023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

发布房地产政策

《关于调整优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

一、对于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不

低于20%，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不低于30%。

二、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政策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20个基点。

三、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派出机构按照因城施策原则，指导各省级市场利

率定价自律机制，根据辖区内各城市房地产市场形势及当地政府调控要求，自主确定辖区内各

城市首套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和利率下限。

四、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各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确定的最低首付比例和利率下限，结

合本机构经营状况、客户风险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每笔贷款的具体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



《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

一、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是指2023年8月31日前金融机构已发放的和已签订

合同但未发放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或借款人实际住房情况符合所在城市首套住

房标准的其他存量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二、自2023年9月25日起，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可向承贷金融机构提

出申请，由该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置换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新发放贷款的利

率水平由金融机构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确定，但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的加点幅度，

不得低于原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新发放的贷款

只能用于偿还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仍纳入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管理。

三、自2023年9月25日起，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亦可向承贷金融机构

提出申请，协商变更合同约定的利率水平，变更后的贷款合同利率水平应符合本通知第二条

的规定。



四、金融机构应严格落实相关监管要求，对借款人申请经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等贷款的

用途进行穿透式、实质性审核，并明确提示风险。对存在协助借款人利用经营性贷款和个人

消费贷款等违规置换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行为的中介机构一律不得进行合作，并严肃处

理存在上述行为的内部人员。

五、各金融机构要抓紧制定具体操作细则，做好组织实施，提高服务水平，及时响应借款人

申请，尽可能采取便捷措施，降低借款人操作成本，确保本通知有关要求落实到位。

六、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各分支机构要将本通知立即转发辖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督促贯彻执行，有效维护市场秩序。

本通知自2023年9月25日起实施。此前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施工许可证领取情况

施工许可证楼栋范围：32028.05㎡，其中：

（1）施工证1#（编号51130220204210101）：24784.9㎡

（2）施工证2#（编号51130202303020201）：7243.15㎡。



预售证领取情况

项 目 已 投 资 总 额 约 4 亿 元 （ 其 中 土 地

款 2 . 5 亿 元 ） ， 已 领 取 预 售 证 房 源 共

计58套，8622㎡，总货值1.93亿元。




